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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执行委员会 

* 

第 60-NQ/TW 号 

越南共产党 

河内，2025 年 4 月 12 日 

 

决议 

第十一届会议 

第十三届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 

第十三届党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25 年 4 月 10 日至 12 日在河内召开，会议审议

并讨论政治部提出的呈文、提案和报告，根据中央委员会的表决结果， 

 

决议 

1.通过提交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下列文件草案的基本内容： 

- 于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第十三届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 报告总结越南 40 年以来社会主义定向革新进程中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 

- 第十三届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向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设工作和贯彻落实党的

章程的报告。 

- 2021-2030 年十年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实施五年评估报告；2026-2030 年五年社会经济

发展方向和任务。 

交由政治部根据中央委员会讨论意见和政治部关于接收、说明情况的报告，指导党第十

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接收并按规定完成上述征求 2025 年至 2030 年各级党代会意见的文件

草案。 

2. 基本同意第十四届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统一人力资源方向草案。 

交由政治部根据中央讨论意见和政治部的接见解释报告，指导完成人力资源，并继续向

党中央汇报。 

3.就十四届中央委员会规划中增设人事问题提出意见，供政治部依据职权审议决定 2026

年至 2031 年中央委员会任期规划。 

4. 基本统一 2026 年至 2031 年第十六届国会及各级人民议会代表选举方向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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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由政治部根据中央委员会的讨论意见和政治部的接见说明报告，作出关于选举方向的

结论和关于指导 2026 年至 2031 年任期第十六届国会和各级人民议会代表选举工作的指

示；指导国会党委组织实施；领导、指导筹备并顺利组织 2026 年至 2031 年任期第十六

届国会和各级人民议会代表的选举。 

5.基本同意政治部和提案部关于合并省级行政单位、不组建县级行政单位、合并社级行

政单位、建立两级地方政府组织模式的提议内容；将党和国家指定的社会政治组织和群

众组织纳入越南祖国阵线；改组、精简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组织机构；建立地方党

组织体系；提议修改、补充 2013 年宪法若干条款。 

通过一系列具体内容，继续落实改善和提高政治体系组织机构效率、效力和效益的任务

和措施如下： 

- 关于两级地方政府机构的组织：（1）同意两级地方政府的组织政策：省级（省、直

辖市），社级（社、坊、省市直辖特区）；修改、补充 2013 年宪法和 2025 年地方政

府组织法（修订版）若干条款的决议生效后，县级行政单位的运作将于 2025 年 7 月 1

日起结束。 （2）同意合并后的省级行政单位数为 34 个省市（28 个省、6 个中央直辖

市）；调整后省级行政单位名称及政务中心政府（附详细名单）。 （3）同意合并社

级行政单位，确保国家将社级行政单位数量比现在减少 60%至 70%左右。 

- 关于越南祖国阵线及党、国家指定的政治社会组织和群众组织的组织：（1）同意按

照越南祖国阵线党委和中央组织的呈文和提案，对越南祖国阵线各机关、党和国家指

定的政治社会组织和群众组织在中央、省和小区各级进行安排、精简和合并的方针；

组织机构的安排和精简，必须确保密切联系基层和地方，照顾本组织成员和群众的正

当合法权益。（2）同意终止公务员工会和武装部队工会活动的政策；减少工会会员

缴纳的会费。 

- 关于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组织体系：同意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机构进

行调整、精简的方针；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组织体系分为三级：最高人民法院和

人民检察院、省级和地方级。结束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区人民检

察院。 

- 关于地方党组织体系：同意建立与省、小区行政体系相适应的地方党组织的政策。

结束县级党部活动（县、镇、市、省直辖郡、市直辖中央）。根据党的章程和中央的

规定，建立与省级和公社级行政单位相对应的党组织。 

交由政治部根据中央讨论意见和政治部的吸取、解释报告，以指导、完善、颁布有关

规定和指示，确保地方党组织体系稳定、不间断。 

交由政治部指导政府党委：指导完善各级行政单位改组和重组项目（其中包括研究、

审查和完成社、坊、特区改组标准）和建立两级地方政府组织模式；指导主管部门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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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相关省、直辖市完成建议档。省、社两级行政单位、各级人民议会、人民委员会的

调整、合并、整合项目，按照权限提交国会和国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决定；紧急指导

中央密切配合地方，指导完善法律文件，及时组织落实各级行政单位的安排，组织两

级地方政府活动，推进简政放权，确保落实的充分条件和资源，加强地方政府的自主

性和自责作用；审查精简人员、计算成本和平衡预算的政策、程序和路线图；确保统

一、同步、紧密结合，有效落实第十三届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部、中央书记处关

于精简政治系统组织机构的各项主张和决议。 

交由各省委、市委、直属党委常委会集中领导、指导，按照有权限部门指示，紧急开

展省级行政单位改组工作，不在县级、社级改组。其中，根据标准和当地实际情况积

极研究、制定计划，报告有权限部门决定实施社级总部的安排、名称、地点，确保社

级政府精简、有效、高效、贴近人民，及时服务于人民的实际利益，降低费用；同时，

依法组织部署地方两级政府组织活动，确保路线和提出的进度，实现精简、高效、效

益、高效的目标，顺利召开各级党代会，迎接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加强预防和

打击干部安排、财政和资产管理和使用方面的腐败、浪费和消极行为；不间断、不中

断地解决人民和企业的行政程序。 

6.基本同意 2025 年 1 月 20 日党中央关于实施党章第 232-QĐ/TW 号章程的修改、补充内

容；党中央关于党的检查、监督和纪律工作的规定（2021 年 7 月 28 日第 22-QD/TW 号）

和党中央关于党的检查、监督和纪律工作规定（2025 年 2 月 3 日第 262-QD/TW 号）。 

交由政治部根据中央讨论意见，按照职责权限指导接收、完善和发布工作。 

7.基本同意对中央政治部 2024 年 6 月 14 日第 35-CT/TW 号指示和 2025 年 1 月 18 日第

118-KL/TW 号结论关于召开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修改、补充内容。 

交由中央政治部根据中央讨论意见和中央政治部的接收说明报告，按照职责权限指导接

收、完善和发布工作。 

8.统一修改、补充国家宪法和有关越南祖国阵线和社会政治组织规定的法律的方针；为

政治体系组织服务的地方政府法规；保证 2025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自 2025 年 7 月 1 日

起生效；规定过渡期，以确保运营顺利、不间断，与计划的安排和合并路线图保持一致。 

交由政治部指导国会党委领导、指导国会、国会常务委员会配合有关机构按照规定落实

2013 年宪法若干条款的修改、补充；按计划发布国会和国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各级行政单

位设置和地方两级政府组建的决议，造就有利法理依据对政治体制机构设置，消除困难

障碍，打破瓶颈，解放产量，调动一切资源促进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律基础；政府党委对

文件、行政程序、印章使用等进行指导和具体指导，以避免混乱、浪费。 

9.通过政治部关于党中央第十次代表大会至十三届中央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确定的重要任

务和党中央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至十三届中央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若干重点任务的报告；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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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改进工作报告；关于党第十四大会筹备工作的报告；关于国家形势、当前安全和秩序

面临的挑战、世界和地区形势以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方向和任务的总体报告；应对美

国新关税政策的情况及解决方案。 

10.听取『科技创新与国家数字化转型突破』特别报告。 

11. 同意阮文孝同志不再担任第十三届党中央候补委员职务。 

12.对原党中央政治部委员、原政府党委副书记、原政府常务副总理张和平同志给予撤销

一切党内职务的纪律处分。 

党中央要求各党委、机关、单位、组织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按照推进简政放权的方向，着

力修改、补充完善机构特别是国家管理、国家治理、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制度规定，明确

各层级、各部门、各机关、单位、组织和个人的职能、任务、权限、责任和组织架构；

日后时期的任务十分繁重、十分敏感，但对各级、各部门、各地方来说，亦为选拔、布

置、安排干部的一次机遇。及时调整并同步出台规章指示，确保政治系统各机关、单位、

组织按照新的组织模式平稳、有效、高效地运转。 

党中央委员会号召全党、全民、全军继续团结一心，克服困难和挑战，本着第十二届党

第 18-NQ/TW 号决议精神，胜利完成行政机构调整任务，精简政治体系机构，实现 2025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8%以上目标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确保国防、安全和外交工作，

胜利召开 2025-2030 年任期各级党代会，并向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迈进。 

收件处： 

-直属中央政府党委、党委 

-省、市党委 

-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志 

-中央党办 

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 

总书记 

苏林 

 

 

省、市和政治行政中心（省会）名称拟议清单 34 个省级行政单位 

（附加 2025 年 4 月 12 日十三届党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第 60-NQ/TW 号决议） 

 

I- 省级行政单位不合并 

1.河内市。 

2.顺化市。 

3.莱州省。 

4.奠边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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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山罗省。 

6.谅山省。 

7.广宁省。 

8.清化省。 

9. 义安河。 

10.河静省。 

11.高平省。 

 

II-合并整合后的新省级行政单位 

1.合并宣光省与河江省，命名为宣光省，政治行政中心设在现宣光省。 

2.合并老街省与安沛省，命名为老街省，政治、行政中心设在现安沛省。 

3.合并北干省与太原省，命名为太原省，政治-行政中心设在现太原省。 

4. 合并永福省、富寿省、和平省；命名为富寿省，政治、行政中心设在现富寿省。 

5、合并北宁省与北江省，命名为北宁省，政治、行政中心设在现北江省。 

6.合并兴安省与太平省，命名为兴安省，政治-行政中心设在现兴安省。 

7、合并海阳省与海防市，命名为海防市，政治、行政中心设在现海防市。 

8. 合并河南省、宁平省、南定省；命名为宁平省，政治、行政中心设在现宁平省。 

9、合并广平省与广治省，命名为广治省，政治、行政中心设在现广平省。 

10.合并广南省与岘港市，命名为岘港市，政治、行政中心设在现岘港市。 

11.昆嵩省与广义省合并，命名广义省，政治、行政中心设在现广义省。 

12、合并嘉莱省与平定省，命名为嘉莱省，政治-行政中心设在现平定省。 

13、合并宁顺省与庆和省，命名为庆和省，政治、行政中心设在现庆和省。 

14.合并林同省、多农省、平顺省；命名为林同省，政治和行政中心设在现林同省。 

15、合并多乐省与富安河，命名为多乐省，政治、行政中心设在现多乐省。 

16.合并巴地-头顿省、平阳省和胡志明市；命名为胡志明市，现今政治和行政中心位设

在现胡志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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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合并同奈省与平福省，命名为同奈省，政治-行政中心设在现同奈省。 

18、合并西宁省与隆安河，命名为西宁省，政治、行政中心设在现隆安河。 

19.合并芹苴市、朔庄省和后江省；命名为芹苴市，政治和行政中心设在现芹苴市。 

20.合并槟椥省、永隆省和茶荣省；越南的一个省命名为永隆省，政治、行政中心设在现

永隆省。 

21.合并前江省与同塔省，命名为同塔省，政治、行政中心设在现前江省。 

22.合并薄寮省与金瓯省，命名为金瓯省，政治-行政中心设在现金瓯省。 

23、合并安江省与坚江省，命名为安江省，政治、行政中心设在现坚江省。 

 

~ 恒利翻译，谨供参考~




















